
深圳世联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提名委员会议事规则》修订对照表 

（2023 年 12 月）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二条 为确保提名委员会规范、高效地开展

工作，公司董事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治



名委员会应至少召开一次定期会议。 

公司董事、提名委员会召集人或两名以上

(含两名)委员联名可要求召开提名委员会临

时会议。 

应于事实发生之日起7日内签发召开会议的

通知： 

（一）公司董事认为有必要时； 

（二）提名委员会召集人认为有必要

时； 

（三）两名以上(含两名)委员提议时。 

第十三条 提名委员会会议可采用现场会议形

式，也可采用非现场会议的通讯表决方式。 

 

第十四条 提名委员会召开会议可根据

情况采用现场会议的形式，也可采用传真、

视频、可视电话、电话、电子邮件等通讯方

式。如采用通讯表决方式，则提名委员会委

员在会议决议上签字者即视为出席了相关

会议并进行了表决。 

第十四条 提名委员会定期会议应于会议召开

前5日(不包括开会当日)发出会议通知，临时

会议应于会议召开前3日(不包括开会当日)发

出会议通知。 

 

第十五条 提名委员会应于会议召开前



间，保存期为十年。 案。在公司存续期间，保存期为十年。 

注：除上述条款内容及条款序号作相应调整顺延外，《提名委员会议事规则》其他条款

内容保持不变。 

 


